
 

 

 

 

 

 

 

  

 

 

 

 

 

 

 

 

 

視視視 障障障 人人人 士士士 資資資 訊訊訊 科科科 技技技 計計計 劃劃劃
參參參 考考考 便便便 覽覽覽

簡簡簡 介介介

目目目 標標標

計計計 劃劃劃 的的的 管管管 理理理

所所所有有有申申申請請請皆皆皆由由由   央央央康康康復復復服服服務務務資資資

訊訊訊科科科技技技委委委員員員會會會（（（下下下稱稱稱「「「委委委員員員會會會」」」）））專專專責責責審審審批批批。。。

委委委員員員會會會對對對每每每宗宗宗申申申請請請的的的裁裁裁決決決皆皆皆

為為為最最最終終終決決決定定定。。。

視 障 人 士 資 訊 科 技 計 劃
參 考 便 覽

簡 介 

1 . 視 障 人 士 需 要 讀 屏 設 備 及 點 字 顯 示 器 等 電 腦 輔 助 設 備

協 助 ， 以 便 使 用 個 人 電 腦 接 收 不 同 類 型 的 資 訊 。 在 公 眾 上

網 點 增 設 電 腦 輔 助 設 備 和 協 助 有 需 要 的 視 障 人 士 購 置 這 些

先 進 和 精 良 的 設 備 ， 可 以 分 別 增 加 他 們 接 觸 數 碼 世 界 的 機

會 ， 以 及 滿 足 其 學 習 或 工 作 的 需 要 。 因 此 ， 社 會 福 利 署 (下

稱 「 社 署 」 ) 推 出 視 障 人 士 資 訊 科 技 計 劃 ( 計 劃 」 ) ， 作 為 延

續 已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底 結 束 的 「 賽 馬 會 視 障 人 士 資 訊 科 技 計

劃 」， 繼 續 支 援 視 障 人 士 購 置 儀 器 ／ 裝 置 。

目 標 

2 . 本 計 劃 的 目 標 是 ： 

( a ) 資 助 機 構 （ 如 非 政 府 機 構 、 自 助 組 織 及 教 育 機 構 ）

購 置 高 效 能 的 中 文 讀 屏 設 備 、 點 字 顯 示 器 及 輔 助 儀

器 ， 以 便 在 公 眾 上 網 點 安 裝 有 關 設 備 ， 供 視 障 人 士

使 用 ； 以 及 

(b ) 資 助 在 學 習 或 工 作 上 必 須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但 有 真 正 經

濟 困 難 的 個 別 視 障 人 士 購 買 高 效 能 的 中 文 讀 屏 設

備 、 點 字 顯 示 器 及 輔 助 儀 器 ／ 便 攜 式 儀 器 。

計 劃 的 管 理 

3 . 計 劃 由 社 署 負 責 管 理，而所有申請皆由 央康復服務資

訊科技委員會（下稱「委員會」）專責審批。該 委 員 會 成 員 包

括 資 訊 科 技、康 復 服 務 和 福 利 界 的 人 士，他 們 兼 具 資 訊 科 技 及

康 復 服 務 的 知 識，以 及 社 署 代 表。委員會對每宗申請的裁決皆

為最終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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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資資 助助助 範範範 圍圍圍

輔輔輔 助助助 儀儀儀 器器器 ／／／ 便便便 攜攜攜 式式式 儀儀儀 器器器

受受受 惠惠惠 機機機 構構構 ／／／ 人人人 士士士

機機機 構構構

個個個 別別別 視視視 障障障 人人人 士士士

資 助 範 圍 

4 . 本 計 劃 的 資 助 範 圍 涵 蓋 下 列 三 類 輔 助 設 備 ： 

( a ) 高效能的中文 屏設備， 這 些 設 備 須 在 近 年 流 行 的

個 人 電 腦 型 號 中 有 穩 定 和 令 人 滿 意 的 表 現 ； 

(b ) 40 方的點字顯示器； 以 及 

( c ) 輔 助 儀 器 ／ 便 攜 式 儀 器 。 

5 . 委 員 會 已 就 上 述 三 類 輔 助 設 備 及 類 近 設 備 訂 定 了 一 份

參 考 名 單，詳 情 見 附 表。申 請 機 構 或 人 士 如 欲 購 買 參 考 名 單 中 

( a ) 及 (b ) 類 所 列 以 外 的 其 他 型 號 或 ( c ) 類 所 列 以 外 的 其 他 儀 器

／ 裝 置，申 請 人 必 須 提 供 充 足 理 據 以 供 委 員 會 作 特 別 考 慮。獲

批 的 資 助 只 可 用 於 購 買 有 關 的 輔 助 設 備，其 他 如 售 後 服 務、維

修、其 他 選 擇 配 件 ／ 周 邊 設 備 或 提 升 設 備 所 涉 及 的 費 用，本 計

劃 一 概 不 予 資 助 。

受 惠 機 構 ／ 人 士 

6 . 本 計 劃 的 兩 類 受 惠 對 象 如 下 -

( a ) 機 構

向 視 障 人 士 提 供 服 務 ／ 培 訓 ／ 教 育 的 非 牟 利 及 非 政

府 機 構 ， 例 如 為 視 障 人 士 提 供 服 務 的 非 政 府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 視 障 人 士 的 自 助 組 織 、 ð 人 學 ñ 及 本 ò ó

ô õ ñ ； 以 及 

(b ) 個 別 視 障 人 士

能 ö ÷ 在 學 習 或 工 作 上 必 須 使 用 ø 於 附 表 參 考 名 單

中 的 高 效 能 電 腦 輔 助 設 備 ù ú 用 資 訊 科 技 及 ／ 或 輔

助 儀 器 ／ 便 攜 式 儀 器 的 視 障 人 士 ， 但 學 ñ ／ û ü ý

þ 能 提 供 該 設 備 ， 而 其 本 人亦有 真 正 經 濟 困 難 þ 能

購 買 有 關 設 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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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資資 格格格

機機機 構構構 申申申 請請請 人人人

個個個 別別別 申申申 請請請 人人人

家家家庭庭庭入入入息息息 津津津貼貼貼額額額

資 格

機 構 申 請 人 

7 . 本 計 劃 資 助 在 上 文第 6(a)段所 述 機 構 的 服 務 單位，以 便

提 供更多配 置 了 這 些 ø 於 附 表 參 考 名 單 中 的 高 效 能 中 文 讀 屏

設 備、點 字 顯 示 器 及 ／ 或 輔 助 儀 器 的 公 眾 上 網 點，其 中 對 為

較多視 障 使 用者／ 視 障 學生提 供 資 訊 科 技 服 務 的 機 構 會 獲優

先 考 慮 。

個 別 申 請 人 

8 . 個 別 申 請 人除本身沒有 本 計 劃 所 資 助 的 輔 助 設 備 外，還

須符合下 列各項條件 -

( a ) 得到提 供 康 復 服 務 的 受 資 助 非 政 府 機 構 、 本 ò ó ô

õ ñ 的 學生事務處、 本 ò 中 、小學 的 ñ長或勞工處

展能 就業科 的 提 名 （ 申 請 人 須 經 由 這 些 提 名 機 構 提

交申 請 ）； 

(b ) 具 備 ú 用 資 訊 科 技 的基本 能力，並ö ÷ 有 需 要 使 用

有 關 設 備 以 助 其 學 習 或 工 作 ； 以 及 

( c ) 過去三 年內þ 獲 其 他慈善基金（ 例 如殘疾û 員 支 援

計 劃 ） 資 助 ， 以 購 買 ø 於 附 表 參 考 名 單 中 的 高 效 能

中 文 讀 屏 設 備 、 點 字 顯 示 器 、 輔 助 儀 器 及 ／ 或 便 攜

式 儀 器 。 

9 . 除了符合上 文第 8 段所 述 的條件 外 ， 個 別 申 請 人 的家

庭資產值還須低於適用 於 公立醫õ 及診所 費 用減免機制的指

定 上限。 此 外 ， 個 別 申 請 人 的每月家庭入息，亦同時不超過適

用 於 其家庭人 數 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 的 150%。 個 別 申

請 人 的每月家庭住戶每月入息水平及 可 獲 考 慮津貼額如 下 ：

家庭入息 津貼額

為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 的 1 00 %或 以 下 100%

為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 的 1 00 %以 上至 1 2 5 % 75%

為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 的 1 25 %以 上至 1 5 0 % 50%

為妥善利 用 資源，ö ÷ 本身確實面對極度經 濟 困 難，無法購 買

本 計 劃 涵 蓋 的 輔 助 設 備 的 個 別 申 請 人 會 獲優先 考 慮 。 

3 



 

 

 

 

 

 

 

 

 

 

    

 

特特特 別別別 規規規 定定定

機機機 構構構 申申申 請請請 人人人

機機機 構構構 申申申 請請請

個個個 別別別 人人人 士士士

機機機 構構構 個個個 別別別 申申申 請請請 人人人 士士士

機機機 構構構 人人人 士士士

個個個 別別別 成成成 功功功 申申申 請請請 人人人 士士士

特 別 規 定 

10 . 機 構 申 請 人 須確保採取合理措施，以方便 視 障 人 士優先

使 用 配 置 了 這 些 ø 於 附 表 參 考 名 單 中 的 設 備 的 個 人 電 腦 及 ／

或 輔 助 儀 器 。 

11 . 獲 批核的 機 構 申 請 可 獲全數 資 助 購 買 ø 於 附 表 參 考 名

單 中 的 高 效 能 中 文 讀 屏 設 備（ 上限為 幣 9 ,800 元）及 ／ 或 點

字 顯 示 器 （ 上限為 幣 36 ,000 元） 及 ／ 或 輔 助 儀 器 （ 上限為 

幣 66 ,300 元）。申 請 獲 批核的 個 別 人 士 可 獲 資 助 購 買 ø 於 附

表 參 考 名 單 中 的 高 效 能 中 文 讀 屏 設 備 (上限為 幣 9 ,800 元 )及

／ 或 點 字 顯 示 器 (上限為 幣 32 ,400 元 )及 ／ 或 輔 助 儀 器 ／ 便

攜 式 儀 器 (上限為 幣 49 ,600 元 )。 

12 . 所 有 獲 資 助 的 機 構 或 個 別 申 請 人 士均須 作 出聲÷，承諾

不 會把獲 資 助 的 輔 助 器材轉售 或轉讓他 人 。

13 . 申 請 獲 批核的 機 構 或 人 士 購 買 ／ 使 用 輔 助 器材及 關

的 資 訊 科 技 設 備時， 有 責任遵守《版權條例》及 其 他 關法例

的規定。社 署 概 不承擔任何因 申 請 人 購 買 ／ 使 用 輔 助 器材及 

關 的 資 訊 科 技 設 備時， þ 有遵守《版權條例》及 其 他 關法例

而引致的 責任。 

14 . 一般而言，個 別 成 功 申 請 人 士 只 可 就 本 計 劃 所 涵 蓋 的每

類 資 助項目 申領津貼一次。如 需再次遞交申 請，申 請 人 須 提 供

支持理 由 以 供 委 員 會 作 特 別 考 慮。受 惠者必 須証÷ 有 真 正之經

濟 困 難 及 學 習 ／ 工 作 需 要，其 申 請才會 獲得考 慮。再次遞交購

買 ø 於 附 表 參 考 名 單 中 的 點 字 顯 示 器 及 ／ 或 輔 助 儀 器 ／ 便 攜

式 儀 器之申 請 必 須與上次申 請 距最少三 年。因 現版本 þ 能與

其 他新／ 加強版本 配合而 需再次申 請津貼以 提 升 高 效 能 中 文

讀 屏 設 備之申 請亦可 獲 考 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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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申申 請請請 程程程 序序序

申申申請請請機機機構構構 個個個別別別   士士士

機機機構構構

個個個別別別視視視障障障   士士士

機機機構構構 個個個別別別   士士士

查查查 詢詢詢

申 請 程 序 

15 . 社 署約每半年邀請符合資格的 機 構 及 個 別 視 障 人 士 提

交申 請。每期的撥款均設 有 上限，若該期已 批核的 申 請款項已

超過該期可 批核的 上限，則餘下 的 申 請 會依據 所 提交申 請 表 上

的日期次序而撥歸下 一期考 慮。申請機構及個別 士可 於截止

申 請 後 的 兩 個月內獲 知 結果。 

16 . 機構須 以 特 定 的 申 請 表格並附 所 需 設 備 的報價提交申

請 。 

17 . 個別視障 士如 欲 提 出 申 請，必 須取得上 文第 8(a)段提

及 的 機 構 提 名，並須 經 由 提 名 機 構 提交特 定 的 申 請 表格，當中

應包 括 所 需 設 備 的報價。 提 名 機 構 必 須 ： 

( a ) 評估申 請 人 對 ø 於 附 表 參 考 名 單 中 的 電 腦 輔 助 設 備

及 ／ 或 輔 助 儀 器 ／ 便 攜 式 儀 器 的 需求； 

(b ) 評估申 請 人 ú 用 資 訊 科 技 的 能力； 

( c ) 評估申 請 人 的財政狀況； 以 及 

(d ) 協 助 申 請 人借助 輔 助 設 備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並提 供 所

需 的跟進 服 務 ／ 技術支 援 ， 以 助 他 們 學 習 或 工 作 。 

18 . 成功申 請 的機構或個別 士在 獲發批核通知書後，可依

有 關條款於 一 個月內自 行 購 買 ø 於 附 表 參 考 名 單 中 的 所 需 的

電 腦 輔 助 設 備 及 ／ 或 輔 助 儀 器 ／ 便 攜 式 儀 器。機 構 或 申 請 人稍

後 只 需寄回有 效 的 收 據，便 可 獲發還有 關 的 批核金額；如 有 需

要 ， 社 署亦可依據貨品發票直接付款予 供應商。

查 詢 

19 . 如 有查詢， 可致電 （ 電話： 3586 3594 ） 或 以 電子郵件

（ 電郵ò址：eoimc@swd.gov.hk）聯絡社 署 康 復 及醫務 社 會 服

務 科 。

社 會 福 利 署

康 復 及醫務 社 會 服 務 科

二 零 二 一 年 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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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視視 障障障 人人人 士士士 資資資 訊訊訊 科科科 技技技 計計計 劃劃劃
電電電 腦腦腦 輔輔輔 助助助 設設設 備備備 認認認 可可可 資資資 助助助 型型型 號號號 及及及 輔輔輔 助助助 儀儀儀 器器器 ／／／ 便便便 攜攜攜 式式式 儀儀儀 器器器 名名名 單單單

(((只只只 作作作 參參參 考考考 用用用 途途途 )))

高高高 效效效 能能能 中中中 文文文 讀讀讀 屏屏屏 設設設 備備備

點點點 字字字 顯顯顯 示示示 器器器 （（（ 方方方 ）））

輔輔輔 助助助 儀儀儀 器器器 ／／／ 便便便 攜攜攜 式式式 儀儀儀 器器器

附表

視 障 人 士 資 訊 科 技 計 劃
電 腦 輔 助 設 備 認 可 資 助 型 號 及 輔 助 儀 器 ／ 便 攜 式 儀 器 名 單

(只 作 參 考 用 途 )

高 效 能 中 文 讀 屏 設 備 
� Chinese JAWS（ 中 文聲點 ） 

� Dolph in Supernova 

� Dolph in LunarP lus 

� Dolph in Hal 

� JAWS 

� ZoomTex t Screen Reade r USB

點 字 顯 示 器 （ 40 方 ） 
� Focus 40 Blue Bra i l le Di sp la y 

� Focus 40 Bra i l le D i sp la y 

� HT Bra i l l i no 

� HT Eas y Bra i l l e 

� PAC Mate 

� SuperVar io

輔 助 儀 器 ／ 便 攜 式 儀 器 
� Desktop CCTV(桌面放ó 機 ) 

� Opt ica l Reading Machine(文 字辨識 器材 ) 
� Bra i l le Embosser (點 字刻印機 ) 

� Bra i l le Min i Wr i te r 

� Bra i l le Edge 

� Por tab le Magn i f i e r (手提放ó 器 ) (只適用 於 個 別 申 請 人 ) 

� Per sona l No te - t ake r (私人 電子記事本 ) (只適用 於 個 別 申 請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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